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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  別 收費標準 每件最低收費標準 

(一)建築物現況調查 一單元 30坪(或 100㎡) 

(1)1 單元〜20 單元計價為 8,000

元/單元 

(1)21 單元〜30 單元 (8,000 元/

單元)以 9折計價 

(2)31 單元〜50 單元 (8,000 元/

單元)以 8折計價 

(3)51單元以上 (8,000元/單元)

以 7折計價 

NT$20,000元 

(二)建築物損害鑑定

(含安全及修復鑑估) 

一單元 30坪（或 100㎡）收費標

準每單元 30,000元以上 

NT$30,000元 

(三)建築物安全鑑定 同上 NT$30,000元 

(四)建築糾紛之鑑定鑑估 

(含法院囑辦案件) 

同上 NT$30,000元 

(五)先行動工安全鑑定 同上 NT$30,000元 

(六)其他鑑定事項鑑估 依鑑定作業之實際需要提出鑑估

費經鑑定委員會通過後辦理 

NT$30,000元 

說明事項： 

(1)如無法依上表作業單元或作業方法估算鑑定費者，得以標的建築物價值百分

之一至五酌定鑑定費。 

(2)鑑定標的物如為開放型廠房、辦公大樓、地下室或大型空間者，得以每 100

㎡為每一單元核計其鑑定費。 

(3)公寓、集合住宅部份，原則以每戶或每層住居單位為一單元計，核計其單元

總數計算鑑定費。 

(4)鑑定工作應於鑑定費用繳納後，開始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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